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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交大昂立、公司、本公司 指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集团 指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恒石投资 指 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金资本 指 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汇中怡富 指 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易棠医疗 指 浙江易棠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124,590,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97%。 

● 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与易棠医疗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金集团及

一致行动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约 4.09 元/股的价格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590,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7%。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签署协议仅为框架性约定，双方就具体事宜尚需进一步洽谈协商，尚需各

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计划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收到股东中金集团告知函，2021 年 11 月 5 日，中金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与易棠医疗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拟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以约 4.09 元/股的价格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590,06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7%。具体转让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中金集团 无限售流通股 36,440,000 4.67% 0 0 

中金资本 无限售流通股 34,107,028 4.37% 0 0 

恒石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42,227,464 5.41% 0 0 

汇中怡富 无限售流通股 11,815,572 1.51% 0 0 

易棠医疗 无限售流通股 0 0 124,590,064 15.97% 

合计  124,590,064 15.97% 124,590,064 15.97%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计划内容 

1、拟转让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3、转让价格：约人民币 4.09 元/股。 

4、转让原因：中金集团自身发展规划需要。 

5、拟转让期间：已与受让方签署框架协议，转让时间待定。 

6、拟转让数量及比例：合计 124,590,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7%。 

 

三、本次股权协议转让各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32153X4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周传有 

（5）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26日 

（6）营业期限：1997年 11 月 26日至 2045 年 11 月 25日 

（7）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333 号 2001 部位-1室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托管，代理理财，企业购并，资产重组，国内贸

易〔除专项规定〕，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67796780P 

（3）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周传有 

（5）成立日期：2007 年 10月 22日 

（6）营业期限：2007 年 10 月 22日至 2027 年 10 月 21日 

（7）注册地址：浦东新区东方路 1988 号 603A－8 室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经纪），企业资产委托管理、购并、重组，

以上相关业务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275532U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周传有 

（5）成立日期：1997 年 2 月 4 日 

（6）营业期限：1997 年 2 月 4 日至 2051 年 1 月 3日 

（7）注册地址：浦东新区东方路 1988 号 602－9 室 

（8）经营范围：受托管理经营企业资产，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战略，收购兼并，

企业重组和企业托管的信息咨询、策划、代理理财，投资项目或产权交易项目的信息

咨询、策划管理顾问，企业诊断及相关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67023333X8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 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胡承业 



（5）成立日期：2008 年 2 月 22 日 

（6）营业期限：2008 年 2 月 22 日至 2038 年 2月 20 日 

（7）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路 133 号城建大厦 1栋 25 层办公 1

号 

（8）经营范围：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业投资；土地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

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矿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转让方中金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 

中金集团、恒石投资、汇中怡富、中金资本四者股权架构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中金集团系恒石投资的二级子公司，中金资本系恒石投资的三级子公

司，三者均为周传有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周传有先生实际控制的上海怡联矿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27.27%股份，胡承业先生持有汇中怡富 72.73%股份。胡承业先生为周传有先生配偶的

哥哥，周传有、胡承业为一致行动人。 

故，中金集团、恒石投资、中金资本、汇中怡富为一致行动人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易棠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 

4、法定代表人：张德鸿 

5、成立日期：2021 年 9月 7 日 

6、营业期限：2021 年 9月 7 日起至不约定期限 

7、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星路 371 号 2 幢 340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

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杭州农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易棠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95%股

权，农米（杭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易棠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5%股权。 

 

四、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出让方）1：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出让方）2：上海中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出让方）3：上海恒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出让方）4：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浙江易棠医疗服务有限公司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及支付 

标的股份：甲方以协议转让或双方协商一致的其他方式向乙方转让 124,590,064 股

标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5.97%）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

权益（包括该等股份项下所有附带权益及权利）（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乙方愿意

受让该等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转让价格：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中每股价格约为 4.09 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

民币 509,655,288 元。）具体转让价格及转让价款，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约定。 

3、本次股份转让的先决条件 

本协议已正式签署并生效。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甲方有权机构的同意。 

4、本次交易的步骤 

乙方在 2021 年 11月 5 日前（含当日），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

币 5,000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乙方双方共同设立共管

账户。于 2022 年 1 月 30日前（含当日），甲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乙方就本次股份转让

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在 2022 年 1月 30 日前（含当日）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共

计人民币 459,655,288 全部支付至共管账户。 

双方同意，共管账户中股权转让款可用于归还标的股份质押担保的债权，以使得标

的股份解除质押，便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双方确认在乙方将足额的股权转让款支付

至共管账户后七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份的质押担保解除手续。双方对此事项均予以

配合，尽快完成质押解除。 

共管账户收到全部的股份转让价款且解除标的股份的质押担保后五个交易日内，与

乙方一同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将标的股份登记在乙方名下。标的股份登记

到乙方名下后两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将共管账户内的剩余股权转让款释放到甲方的

指定账户。 

5、股份转让后公司治理安排 

甲、乙双方就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乙方有权依法对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及

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等根据章程进行调整。 

6、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或乙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至共管账户或乙方逾期将共

管账户内的股权转让款释放到甲方账户的，乙方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一

（0.1%）支付违约金。如乙方单方面终止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或单方解除本协议的或

乙方任何一笔付款逾期付款（含乙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至共管账户或乙方逾期将共

管账户内的股权转让款释放到甲方账户的）超过【三十（30）】日的，乙方还应向甲方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20%）的违约金，该笔违约金可直接在乙方已经向

甲方支付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不足部分乙方应当在甲方通知的时间内补足，且甲方有

权选择解除本协议，如甲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自甲方的解除通知送达乙方后

解除；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次标的股份转让的或单方解除本协议的，甲方应退还乙方



已支付的款项，且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百分之二十（20%）的违约金，

且乙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如乙方选择解除本协议的，本协议自乙方的解除通知送

达甲方后解除。守约方有权豁免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7、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本协议经甲方、乙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仅为框架性约定，具体事宜尚需

双方在进一步洽谈协商基础上达成一致并最终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甲方与乙方

或乙方指定的关联方就本次股份转让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本协议自动

终止。 

 

五、本次股权协议转让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签署协议仅为框架性约定，双方就具体事宜尚需进一步洽谈协商，尚需各方签

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说明 

1、本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六日 


